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北簡字第7967號

原      告  劉卓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泰安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林志郎  

0000000000000000

            阮正雄  

            翁自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志郎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起訴不合此等程式，法

院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此為法

定必備之程式，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3款及

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泰安醫院、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

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健康公司）應賠

償違約金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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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且於起訴狀僅列載被告「泰安

醫院、泰安健康公司、林志郎董事長、阮正雄院長、翁自清

副院長」、代表人「林志郎」及載有其等送達地址，惟未提

出泰安醫院之組織型態究為獨資經營事業或二人以上共同出

資經營團體（如合夥）之相關登記資料，亦未提出林志郎、

阮正雄、翁自清之年籍、身分證字號、住居所等足以具體特

定當事人之事項，另泰安健康公司已於102年3月25日經主管

機關廢止登記，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依

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8條第2項、第322條

第1項規定，泰安健康公司即應行清算，並應以清算人或解

散前之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然該公司有無向法院聲明清算

人不明，原告起訴未依法陳報前揭事項，本院無從審酌其法

定代理人究為何人。又原告起訴僅就泰安醫院部分，表明其

係依醫療合作合約書約定擔任醫師，泰安醫院竟未依約告知

即提前解約，為此請求給付違約金之原因事實，惟就其餘被

告係以何訴訟標的（即請求權基礎，例如：對被告請求各別

依據之法條及相關依據）及原因事實請求共同賠償違約金，

則未敘明。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起訴顯不合程式，應予補

正。上開事項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裁定命原告於裁定送

達後5日內補正，此項裁定業於113年10月7日交與有辨別事

理能力之同居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

詢在卷可稽。而原告逾期迄未補正，有收狀資料查詢清單、

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憑，故本件原告起訴難認合法，應

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亦

不應准許。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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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北簡字第7967號
原      告  劉卓文  




被      告  泰安醫院


            林志郎  


            阮正雄  
            翁自清  




            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起訴不合此等程式，法院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此為法定必備之程式，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3款及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泰安醫院、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健康公司）應賠償違約金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且於起訴狀僅列載被告「泰安醫院、泰安健康公司、林志郎董事長、阮正雄院長、翁自清副院長」、代表人「林志郎」及載有其等送達地址，惟未提出泰安醫院之組織型態究為獨資經營事業或二人以上共同出資經營團體（如合夥）之相關登記資料，亦未提出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之年籍、身分證字號、住居所等足以具體特定當事人之事項，另泰安健康公司已於102年3月25日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依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規定，泰安健康公司即應行清算，並應以清算人或解散前之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然該公司有無向法院聲明清算人不明，原告起訴未依法陳報前揭事項，本院無從審酌其法定代理人究為何人。又原告起訴僅就泰安醫院部分，表明其係依醫療合作合約書約定擔任醫師，泰安醫院竟未依約告知即提前解約，為此請求給付違約金之原因事實，惟就其餘被告係以何訴訟標的（即請求權基礎，例如：對被告請求各別依據之法條及相關依據）及原因事實請求共同賠償違約金，則未敘明。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起訴顯不合程式，應予補正。上開事項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裁定命原告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此項裁定業於113年10月7日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在卷可稽。而原告逾期迄未補正，有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憑，故本件原告起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亦不應准許。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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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起訴不合此等程式，法
    院應定期命其補正，逾期未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此為法
    定必備之程式，同法第244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3款及
    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泰安醫院、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健康公司）應賠償違約金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且於起訴狀僅列載被告「泰安醫院、泰安健康公司、林志郎董事長、阮正雄院長、翁自清副院長」、代表人「林志郎」及載有其等送達地址，惟未提出泰安醫院之組織型態究為獨資經營事業或二人以上共同出資經營團體（如合夥）之相關登記資料，亦未提出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之年籍、身分證字號、住居所等足以具體特定當事人之事項，另泰安健康公司已於102年3月25日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依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規定，泰安健康公司即應行清算，並應以清算人或解散前之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然該公司有無向法院聲明清算人不明，原告起訴未依法陳報前揭事項，本院無從審酌其法定代理人究為何人。又原告起訴僅就泰安醫院部分，表明其係依醫療合作合約書約定擔任醫師，泰安醫院竟未依約告知即提前解約，為此請求給付違約金之原因事實，惟就其餘被告係以何訴訟標的（即請求權基礎，例如：對被告請求各別依據之法條及相關依據）及原因事實請求共同賠償違約金，則未敘明。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起訴顯不合程式，應予補正。上開事項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裁定命原告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此項裁定業於113年10月7日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在卷可稽。而原告逾期迄未補正，有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憑，故本件原告起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亦不應准許。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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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原告起訴請求被告泰安醫院、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泰安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健康公司）應賠償違約金新臺幣1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且於起訴狀僅列載被告「泰安醫院、泰安健康公司、林志郎董事長、阮正雄院長、翁自清副院長」、代表人「林志郎」及載有其等送達地址，惟未提出泰安醫院之組織型態究為獨資經營事業或二人以上共同出資經營團體（如合夥）之相關登記資料，亦未提出林志郎、阮正雄、翁自清之年籍、身分證字號、住居所等足以具體特定當事人之事項，另泰安健康公司已於102年3月25日經主管機關廢止登記，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足稽，依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1、第8條第2項、第322條第1項規定，泰安健康公司即應行清算，並應以清算人或解散前之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然該公司有無向法院聲明清算人不明，原告起訴未依法陳報前揭事項，本院無從審酌其法定代理人究為何人。又原告起訴僅就泰安醫院部分，表明其係依醫療合作合約書約定擔任醫師，泰安醫院竟未依約告知即提前解約，為此請求給付違約金之原因事實，惟就其餘被告係以何訴訟標的（即請求權基礎，例如：對被告請求各別依據之法條及相關依據）及原因事實請求共同賠償違約金，則未敘明。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起訴顯不合程式，應予補正。上開事項前經本院於113年9月26日裁定命原告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此項裁定業於113年10月7日交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收受，有送達證書、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在卷可稽。而原告逾期迄未補正，有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憑，故本件原告起訴難認合法，應予駁回。又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亦不應准許。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